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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田县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于 2019年 4月 24日提出的公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申

请，经审查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二十五条、《公

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1 年第 11 号）第二十

四条、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条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

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准予你单位取得公

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，你单位应执行下列要求： 

一、参建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复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执行，未

经批准，不得擅自修改。 

二、落实保证质量和安全的措施。 

三、做好工程标化工地建设、农民工工资管理、安全生产、

环境保护和文明施工等工作。 

 

 

 

 

青田县交通运输局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4日  

 
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贰联，一联交被许可人，一联存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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